
2014 年 3 月 25 日會議  
討論事項  

 

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 

私人駕駛教師執照  

目的  

 當局就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的簽發機制諮詢了駕駛教

師業界。本文件旨在匯報諮詢的結果，並載述未來路向。  

 

背景  

2 .  簡而言之，政府因應本港的交通情況，在駕駛訓練方

面採用“雙軌制”的做法。一方面，我們設立指定駕駛學

校，以鼓勵在公用道路以外的地方提供駕駛訓練，以減輕

對公用道路造成擠塞；另一方面，在不會加劇交通擠塞或

引起道路安全問題的前提下，我們維持足夠的私人駕駛教

師人手，在公用道路上提供駕駛訓練。  

3 .  運輸署每兩年檢討是否需要簽發新的私人駕駛教師

執照。如檢討結果顯示某個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組別有效的

私 人 駕 駛 教 師 執 照 數 目 低 於 基 準 1九 成 或 以 下 ( 第 一 組 別

1 050 個，第二組別 130 個，第三組別 230 個 ) 2，運輸署署

長 (下稱“署長” )便會考慮為該組別發出新私人駕駛教師

執照。在決定應否發出私人駕駛教師執照時，署長須考慮

《 道 路 交 通 (駕 駛 執 照 )規 例 》 (第 374B 章 ) (下 稱 “ 《 規

例》” )訂明的因素如下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當 局 於 1 9 9 9年 對 駕 駛 訓 練 政 策 進 行 全 面 檢 討 ， 其 中 一 個 檢 討 範 疇 ， 就 是

把 七 個 組 別 的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執 照 重 新 組 合 ， 成 為 現 時 的 三 個 組 別 。 該 三

個 組 別 當 時 有 效 的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執 照 數 目 ， 此 後 用 作 基 準 ， 成 為 署 長 考

慮 簽 發 新 執 照 的 啓 動 點 。  
2 第 一 組 別 ： 私 家 車 及 輕 型 貨 車 ; 

第 二 組 別 ： 公 共 小 巴 、 私 家 小 巴 、 公 共 巴 士 及 私 家 巴 士 ; 

第 三 組 別 ： 中 型 貨 車 、 重 型 貨 車 及 掛 接 式 車 輛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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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當時的交通運輸情況；  

(b)  當時採取的駕駛訓練政策；以及  

(c )  學 習 駕 駛 人 士 在 該 汽 車 組 別 方 面 對 接 受 私 人 駕

駛教師的駕駛訓練的需求。  

4 .  根據《規例》，署長如擬簽發新的私人駕駛教師執照，

須邀請公眾提出申請。如所接獲申請的總數超過擬發新執

照的數目，運輸署會以抽籤形式決定處理申請的次序。運

輸署會按抽籤結果所定的次序，邀請合資格的申請人參加

駕駛教師考試。署長無權向個別人士或指定團體直接簽發

新的私人駕駛教師執照，或給予任何優先安排。  

5 .  至於受僱於指定駕駛學校和專利巴士公司等其他機

構的受限制駕駛教師，其駕駛教師執照附有一項條件，就

是 他 們 只 可 代 表 有 關 的 駕 駛 學 校 或 其 他 機 構 提 供 駕 駛 訓

練。在考慮指定駕駛學校／機構要求簽發新的受限制駕駛

教師執照時，運輸署會考慮駕駛訓練供求情況和該駕駛學

校／機構的受限制駕駛教師的流失情況等因素。經運輸署

批准後，該駕駛學校／機構會代其僱員向運輸署提交受限

制 駕 駛 教 師 執 照 的 申 請 。 運 輸 署 會 查 核 申 請 人 的 駕 駛 記

錄，並安排駕駛考試，以評估申請人是否合資格獲簽發受

限制駕駛教師執照。  

 

就簽發機制進行的諮詢  

6 .  因應有些駕駛教師團體對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的簽發

機制的關注，運輸署早前提出了九個方案 (載於附件 I )與業

界商討。我們已清楚向交通事務委員會 (下稱“委員會” )
及業界表明，我們對所有方案持開放態度，但如要改變現

狀，則須得到各持份者清晰而堅定的支持。  

7 .  當局於 2013 年 7 月 19 日委員會會議上向委員簡介上

述九個方案。應委員會邀請，有 50 名代表 (包括團體和個

人 )出席會議，就該九個方案發表意見。立法會秘書處已把

這些代表的意見摘要紀錄於 2013 年 7 月 19 日委員會會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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紀要的附錄。有關附錄的複製本現載於附件 II。在 50 位

代表中，有 34 位清楚表達了其對個別方案的支持─ 25 位

支持方案一；7 位支持方案三；一位支持方案三或方案六；

及一位支持方案六。其餘 16 位代表就有關課題發表了意見

和關注，但沒有就任何方案表達清晰的支持。由於與會者

對應否及如何改變簽發機制意見不一，當局承諾在會後繼

續向駕駛教師業界收集意見，並於 2014 年年初再向委員會

匯報。  

8 .  自 2013 年 7 月 19 日委員會會議結束後，運輸署繼續

透過不同渠道向各持份者，包括私人駕駛教師業界、受限

制駕駛教師業界和指定駕駛學校，收集意見。收集所得的

意見，概述於下文第 9 及 10 段。運輸署在 2013 年 7 月 19 日
會議後所接獲意見書的副本，載於附件 III。  

9 .  私人駕駛教師業界的意見仍然不一。代表第一組別私

人 駕 駛 教 師 的 五 個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組 織 3和 貨 櫃 運 輸 業 職 工

總會 (GP 1 私人駕駛教師組 ) (前稱“方案一大聯盟” )，支

持維持現狀 (即方案一 )。代表第二和第三組別私人駕駛教

師的其他組織 4則支持方案三或方案六。兩個代表私人駕駛

學校的組織 5則對方案一或方案三沒有特定取向。所有私人

駕駛教師組織均贊成維持現時三個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組別

的基準，而大多數組織希望運輸署盡快恢復簽發新私人駕

駛教師執照，以應付市場需求。  

10 .  至於受限制駕駛教師的界別，香港駕駛學院駕駛教師

工會維持他們的立場，即取消對現職受限制駕駛教師所持

有受限制駕駛教師執照的一切附加限制。聲稱代表一羣前

任受限制駕駛教師的駕駛導師權益關注組則屬意方案三或

方案三 (A)。四家指定駕駛學校的東主 (即優質駕駛訓練中

心和香港駕駛學院 )表示，在九個方案中無屬意方案，但反

對方案六；他們亦表示，為確保指定駕駛學校運作暢順，

當局需要提供穩定的受限制駕駛教師人手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 五 個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組 織 包 括 九 龍 汽 車 駕 駛 教 師 公 會 、 汽 車 駕 駛 教 授 商

會 、 汽 車 交 通 運 輸 業 總 工 會 、 香 港 汽 車 駕 駛 教 師 聯 會 和 駕 駛 教 師 協 會 。  
4  代 表 第 二 和 第 三 組 別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的 其 他 組 織 包 括 公 共 及 私 家 商 用 車 教

師 公 會 、 香 港 貨 櫃 車 教 師 公 會 、 香 港 商 用 車 輛 駕 駛 教 師 協 會 和 香 港 駕 駛

教 師 從 業 員 協 會 。  

5  兩 個 代 表 私 人 駕 駛 學 校 的 組 織 為 香 港 教 車 協 會 和 港 九 教 授 貨 車 、 大 小 巴

士 同 業 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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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路向  

11 .  經廣泛諮詢後，駕駛教師業界持份者仍未能達成共

識。有見及此，為審慎起見，政府適宜沿用現行機制 (即方

案一 )簽發新的私人駕駛教師執照，而市場對新私人駕駛教

師執照有一定的需求。現行的簽發機制其實是駕駛教師業

界遠在 1999 年達成的共識。經實施逾十年，現行的簽發機

制已証明為方法簡單，並能有效地為私人駕駛教師業界提

供新血。運輸署上一次在 2009 年簽發新私人駕駛教師執照

時，共收到 33 000 份申請書申請 460 個新執照，而大部分

的申請者並未持有任何類型的駕駛教師執照。由此可見，

公眾對於加入駕駛教師行業甚感興趣。在現行機制下，有

意入行者均享有均等和公平的機會加入該行業。  

12 .  署長已於 2013 年 7 月 19 日委員會會議上公布，基於

2012 年所進行每兩年一度檢討的結果，決定簽發 212 個第

一組別、 32 個第二組別和 43 個第三組別的新私人駕駛教

師執照。運輸署將於 2014 年第三季邀請申請，之前會在報

章刊登廣告。根據經驗，運輸署很可能收到大量申請，該

署屆時會按《規例》以抽籤形式，決定處理申請的次序。

合 資 格 的 申 請 人 將 會 獲 安 排 參 加 駕 駛 教 師 考 試 。 當 局 預

計，第一批的新私人駕駛教師執照將會在 2014 年第四季發

出。展望未來，運輸署將維持私人駕駛教師執照每兩年一

度的檢討，並與業界保持聯繫，聆聽它們的意見。  

 

徵詢意見  

13 .  請委員就本文件提供意見。  

 

 

運輸署  
運輸及房屋局  
二零一四年三月  



附件 I  

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簽發機制的修訂方案
註  

方案一:   維持現狀 (即現行的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簽發
制度及三個組別的基準皆不改變 )。  

方案二:   維持基準；並將新發出的私人駕駛教師執照

平均分配予 ( i )其他組別的私人駕駛教師；
( i i )現職和前任受限制駕駛教師；以及 ( i i i )
公眾人士。  

方 案 二

(A):  
與方案二相似，但將私人駕駛教師和受限制

駕駛教師合為一組，而新發出的私人駕駛教

師執照，會平均分配予 ( i )駕駛教師 (包括其
他組別的私人駕駛教師，以及現職和前任受

限制駕駛教師 )；以及 ( i i )公眾人士。  

方案三:   維持基準；新發出的私人駕駛教師執照將平

均分配予 ( i )其他組別的私人駕駛教師；以及
( i i )現職和前任受限制駕駛教師。處理上述
兩類人士的申請後，如任何組別仍有執照餘

額，便會邀請公眾人士提出申請。  

方 案 三

(A):  
與方案三相似，但將私人駕駛教師和受限制

駕駛教師合為一組。  

方案四:   維持基準；新發出的私人駕駛教師執照只會

發給現職和前任受限制駕駛教師。  

方案五:   維持基準；是次檢討後新發出的私人駕駛教

師執照會平均分配予 ( i )其他組別的私人駕
駛教師；以及 ( i i )現職和前任受限制駕駛教
師。下一次進行兩年一度的檢討時，所有擬

發出的新私人駕駛教師執照則會全數分配

予公眾人士。其後按此循環安排，分配新私

人駕駛教師執照。  

方 案 五

(A):  
與方案五相似，但將私人駕駛教師和受限制

駕駛教師合為一組。  

方案六:   維持私人駕駛教師現有的分組方式，但取消

各個組別的基準 (即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的數
目不限 )。有興趣及符合資格的人士，可隨
時申請私人駕駛教師執照。  



附件 I  

 

註  

於 2013年 6月發出的業界諮詢文件列明，在方案二至方案五 (A )
下，申請人如欲以私人駕駛教師、受限制駕駛教師或前任私人駕

駛教師／受限制駕駛教師的身分申請新的私人駕駛教師執照，須

符合以下條件：  

( i )  申請人如欲以私人駕駛教師的身分提出申請，須持有有

效的私人駕駛教師執照。如其執照有效期已逾期三年或

以下，可先行為其執照續期，以便符合申請資格；或  

( i i )  申請人如欲以現職／前任受限制駕駛教師的身分提出申

請，須具備最少三年擔任受限制駕駛教師的經驗，並持

有有效的受限制駕駛教師執照，或持有已逾期三年或以

下的受限制駕駛教師執照。現職受限制駕駛教師如任職

未滿三年，將不符合申請資格；或  

( i i i )  申請人如欲以前任私人駕駛教師／受限制駕駛教師的身
分提出申請 (即其執照有效期已逾期超過三年 )，只可就之
前所持有執照所屬的組別，申請新的私人駕駛教師執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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